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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疾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弘扬互助互济、爱心帮扶的精神，倡导“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传统美德，健全完善学校对疾病教职

工的长效帮扶机制，进一步规范教职工疾病医疗互助工作，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医疗互助基金主要由学校资助、教职工自愿参与出

资和社会募捐构成，带有互助性质，主要用于教职工因治疗疾病

费用较高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

第三条 医疗互助基金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本校教

职工（含在编和非编教职工，离退休教职工）均可自愿参加，参

加者可享受医疗互助基金资助，不参加者不享受。

第四条 医疗互助基金按照“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办法，

其账户由学校财务统一核算，建立“医疗互助基金”项目，严格

执行国家有关财经管理制度。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设立教职工疾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医疗互

助基金”进行管理。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设主任 1 人，由分

管校领导担任；副主任由校工会、离退休工作部门和校医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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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党委组织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纪检监察室

及财务、审计部门等单位负责人及教职工代表组成。医疗互助基

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校工会，校工会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

主任。

第六条 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修订完善管理

办法，受理医疗互助基金资助申请，审核资助金额，确保医疗互

助基金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地使用。

第三章 医疗互助基金来源

第七条 医疗互助基金由学校每年支持 30 万元经费、自愿参

加医疗互助基金的教职工缴纳的费用及社会和个人的捐款等构成。

第八条 教职工自愿参加医疗互助基金，按每人每月 10 元缴

纳费用，每年一次性缴清 120 元，缴款后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退还。参加者调离学校，学校帮扶责任即刻终止，所交款

项不予退还。

第九条 医疗互助基金以分工会为单位，组织本单位教职工自

愿申请参加，经本人签字确认后，由学校统一从参加者的工资中

扣缴。

第四章 医疗互助基金的使用

第十条 教职工因患疾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门诊及住

院治疗，产生的符合医保目录且自付医疗费用（医保卡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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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付现金），一年累计达到 5000 元以上的，经本人申请，可按

本办法规定享受医疗互助基金资助。

医疗互助基金资助标准

自付医疗费用（元） 资助比例 备注

超过 5000 元至 10000 元的部分 25%

1.资助比例分段计算；

2.每人每年资助限额 4 万元。

超过 10000 元至 20000 元的部分 30%

超过 20000 元至 40000 元的部分 40%

超过 40000 元的部分 50%

第十一条 凡是连续缴纳个人费用累计在 5 年以上的，其资

助比例提高 3 个百分点。连续缴纳个人费用累计在 10 年以上的，

其资助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

第十二条 医疗互助基金不予支付的费用

（一）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费用；

（二）药店发生的费用；

（三）医保目录外的自费医疗费用；

（四）因自杀、自残、酗酒、吸毒、打架斗殴等发生的医疗

费用；

（五）因刑事案件、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美容、生

育等发生的医疗费用；

（六）其他特殊情形发生的，未经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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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医疗费用。

第五章 医疗互助基金资助的申请及发放

第十三条 每年上半年教职工申请办理上一年度医疗费用资

助（以医疗票据日期为准，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由

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后进行发放。

第十四条 申请医疗互助基金资助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教职工疾病医疗互助基金资助个人申报表；

（二）门诊病人需提供门诊病历、处方原件、药品清单、治

疗清单、检查报告单、费用收据等原件；住院病人提供出院证、

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住院费用清单及医保结算表等原件资料。

第十五条 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申请或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的，视为个人自动放弃，逾期不予受理或补办。

第十六条 医疗互助基金每年结算，若有结余，则转下年使

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医疗互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严格遵照本办法的规

定执行。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每年将当年医疗互助基金的管

理及使用情况进行通报和公布，接受教职工和学校有关部门的监

督。

第十八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的有关规定有抵触时，服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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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并做相应修订。

第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解释工作由学校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

员会承担。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学校其他有关文件要

求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